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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公共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

众文明素养，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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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组织形式、服务主体、服务内容、服

务流程、服务评估。

本标准适用于杭州各级文化部门组织开展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号）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

《杭州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2016-2020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公共文化服务

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

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3.2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为促进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开展的跨区域文艺演出、展示展览、培训讲座等文化

服务，具体包括跨行政村（社区）、跨乡镇（街道）、跨县（市、区）、跨地区、跨省（直辖市）、跨

国跨境等不同层级。

3.3

群众文化团队

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或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能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的社团组织或群

众团体。

3.4

公共文化跨区域输出方

提供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行政村（社区）。

3.5

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

接收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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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4.2 遵循“谁组织，谁负责”原则。

4.3 有计划、有组织、有安全保障。

4.4 体现区域特色，确保服务质量和内容健康向上。

5 组织形式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由多种组织形式构成，具体包括：

a) 通过公开招标选用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团队；

b) 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团队；

c)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根据上级要求，结合自身特点开展跨区域服务

活动；

d) 其他方式。

6 组织形式

6.1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6.1.1 负责本地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的规划、指导、协调、组织和监督考核。

6.1.2 负责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的专业团队招募或优秀文化团队组建等方面的工作。

6.1.3 负责指导、督促其下属的公共文化机构开展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

6.1.4 负责指导、挖掘和培育具有当地特色的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内容。

6.2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落实上级下达的任务，通过市场招标或组织当地特色群众文化团队的方式，开展本级公共文化跨区

域服务。

6.3 行政村（社区）

落实上级下达的任务，组织群众文化团队，开展本级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

7 服务内容

7.1 文艺演出

7.1.1 演出团队

7.1.1.1 通过公开招投标，中标的文艺演出团队。

7.1.1.2 表演能力较强、特色明显且在当地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团队。

7.1.1.3 其他文艺演出团队。

7.1.2 演出内容

7.1.2.1 综艺类，包括歌曲、舞蹈、相声、魔术、杂技等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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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戏剧曲艺类，包括戏曲、舞剧、音乐剧等节目。

7.1.2.3 其他类。

7.1.3 演出时间

7.1.3.1 综艺类演出节目应不少于 8 个，时长不少于 60 分钟（主持词及串场表演不计入时长）。

7.1.3.2 专场类演出节目，时长不少于 60 分钟。

7.1.3.3 专业剧团演出时长不少于 90 分钟。

7.2 展示展览

7.2.1 展示展览应形式多样，具体包括：

a) 美术、书法、摄影等方面的展示展览；

b) 民间艺术成果展示；

c) 地方特色的文化作品展示。

7.2.2 展示展览应符合相关要求，具体包括：

a) 展示展览应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内容丰富，体现时代特色，讴歌真善美；

b) 固定场所的展示展览应不少于 3天，参观总人数不少于 600 人；

c) 流动式展示展览应不少于半天，参观总人数不少于 100 人；

d) 展品数量不少于 30 件，展线长度不低于 20 米。

7.3 培训讲座

根据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接收方要求，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开展培训讲座。具体包括：

a) 文学艺术类；

b) 时政科普类；

c) 传统技艺类；

d) 其他类别。

8 服务流程

8.1 年度规划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全面梳理区域内公共文化资源，调查群众公共文化需求，在年初确定公共文化

跨区域服务年度规划，明确各服务主体的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类型和输出总量。

8.2 制订计划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应根据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年度规划，制订本单位具体实施计划，明

确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的输出类别、输出数量、输出时间、输出地点及要求等。

8.3 沟通协调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应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以结对或自主协商等形式，沟通协调公共文

化跨区域服务的相关事宜，明确跨区域服务的总体意向，具体包括接收方、输出类别、输出时间、活动

规模等。

8.4 细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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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应根据输出的文化类别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制定出详细的工作方案，具

体包括内容、时间、地点、人员、交通方式、场地安排、设备设施等。同时，根据方案开展相关的组织

协调及排练工作，确保活动按时有效展开。

8.5 落实场地与设施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接收方应根据输出方提出的要求或双方达成的协定，提前安排好活动场地（场

馆）。对于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开展活动需要的但又无法自行携带的设施设备，接收方应积极配

合解决，确实无法解决的，需提前告知。

8.6 明确安全措施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和接收方应制订安保预案，确保活动安全。有关开展活动的安保要求，

应根据活动地政府相关部门出台的有关规定执行。

8.7 信息发布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接收方应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及时发布活动信息，具体包括活动时间、活动地点、

活动形式、活动内容、参加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等，提高群众参与面，扩大社会影响力。

8.8 组织群众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接收方应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活动，人数受限制的需提前报名或发放门票，人

数不受限制的需事先调查群众参加意愿，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有效利用。

8.9 活动实施

公共文化跨域区服务输出方应根据既定程序和内容，提供文艺演出、展示展览或培训讲座等具体的

服务项目，确保活动的质量。公共文化跨域区服务接收方应尽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8.10 现场管理

公共文化跨域区服务接收方在活动现场做好观众入场（离场）管理、现场人员行为管理、安全管理、

投诉处理等工作，设置现场总体协调及突发事件处理负责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8.11 活动宣传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和接收方应及时整理新闻素材，做好宣传报道，扩大社会影响。

8.12 活动记录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应在活动举办后7日内整理相关活动资料并建档，具体包括：工作计划、

活动方案、服务时间、服务地点、服务内容、参与人员、现场照片、服务经费、票据凭证等，确保服务

有据可查。

9 服务评估

9.1 评估主体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

9.2 评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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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提供的服务项目及相关内容，具体包括：服务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文艺

演出、展示展览、培训讲座）、安全措施、活动宣传、活动记录等。具体评估内容参见附录 A。

9.3 指标权重

当地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年度考核指标的权重，权重采

用百分制方式，具体参见附录A。

9.4 评估方式

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以确保公正公平。

9.5 评估时间

评估按年度进行，每年年底对本年度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9.6 评估应用

9.6.1 评估结果发布

评估结果应数据完整，结论公正，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发布。

9.6.2 评估结果应用

评估结果纳入各单位的年度考核体系，作为资源分配或奖励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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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评估表

表A.1给出了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的评估内容及指标权重。

表 A.1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评估表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指标

单位

权

重
评分标准

任务

要求
得分

文艺演出

数量
全年送出的演出总数 次 ijM

完成演出任务要求得 1

完成演出任务要求的 80%-99%得 0.8

完成演出任务要求的 60%-79%得 0.6

完成演出任务要求的 40%-59%得 0.4

完成演出任务要求的 40%以下得 0

展示展览

数量

全年送出的展示展览总

数
次 ijM

完成全部展示展览任务要求得 1

完成展示展览任务要求的 80%-99%得 0.8

完成展示展览任务要求的 60%-79%得 0.6

完成展示展览任务要求的 40%-59%得 0.4

完成展示展览任务要求的 40%以下得 0

培训讲座

数量

全年送出的培训讲座总

数
次 ijM

完成全部培训讲座任务要求得 1

完成培训讲座任务要求的 80%-99%得 0.8

完成培训讲座任务要求的 60%-79%得 0.6

完成培训讲座任务要求的 40%-59%得 0.4

完成培训讲座任务要求的 40%以下得 0

活动宣传
媒体对公共文化跨区域

服务的报道
篇 ijM

各场次服务被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的占 80%及以上得 1

各场次服务被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的占 60%-79%得 0.8

各场次服务被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的占 40%-59%得 0.6

各场次服务被区级及以上媒体报道的占 40%以下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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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指标

单位

权

重
评分标准

任务

要求
得分

满意度

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

对送出的跨区域服务的

满意度

% ijM

各场次服务被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评为满意的占

90%及以上得 1

各场次服务被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评为满意的占

80%-99%得 0.8

各场次服务被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评为满意的占

70%-79%得 0.6

各场次服务被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评为满意的占

60%-69%得 0.4

各场次服务被公共文化跨区域接收方评为满意的 60%

以下得 0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评估表（续）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指标

单位

权

重
评分标准

任务

要求
得分

活动记录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资

料整理与归档

ijM
对所有开展的跨区域服务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得 1

对部分开展的跨区域服务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得 0.5

未对跨区域服务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得 0

总得分

总得分计算公式：   ijijj XMY
：

式中： jY ——第 j 个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的综合评估得分；

ijM ——第 j个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第 i项指标的权重分值；

ijX ——第 j个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输出方在第 i项指标上的得分。

公共文化跨区域服务如出现重大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制，总得分直接为 0分。

注：总得分≥85分为优秀；总得分≥60分，＜85分为合格；总得分＜60分为不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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